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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系统简报】 
 

■ 全省“双公示”数据报送情况(8月份） 

8 月份省信用平台共征集“双公示”信息 414,999 条。

其中，省市场监管局共享了全省 858 个部门（含 20 家省直

部门）的 72,051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（详见附件 1）;全国信

用信息共享平台（辽宁）征集了全省 1228 个部门（含 2 家

省直部门）的 342,948条“双公示”信息（详见附件 2）。8

月份共有 20 个省（中）直部门报送了本部门的“双公示”

信息，其中包括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民族和宗

教委、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自

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省、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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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应急厅、省

市场监管局、省广电局、省人防办、省金融监管局、省林草

局、省药监督局和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。 

8月份我省根据国家新标准共向国家平台上 392,243条

“双公示”信息。部分数据未上报国家平台的原因：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上报数据中，有 22,756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

格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与省平台征集信息重复，无法上

报。对于未上报国家平台的错误数据，已返还相关信源单

位，待修正错误后，重新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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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省市场监管局共享“双公示”信息统计 

（2021.08.01-08.31） 

省直部门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省科技厅 5 5 

2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5 

3 省民族和宗教委 51 1 

4 省公安厅 16 15 

5 省财政厅 6 6 

6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 0 

7 省自然资源厅 82 71 

8 省生态环境厅 16 7 

9 省交通运输厅 12 11 

10 省水利厅省 165 165 

11 农业农村厅 22 18 

12 省卫生健康委 5 4 

13 省应急厅 104 56 

14 省市场监管局 103 64 

15 省广电局 29 25 

16 省金融监管局 23 22 

17 省金融监管局 23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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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8 省林草局 99 99 

19 省药监督局 74 66 

20 省沈抚示范区 5 0 

合计 826 6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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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沈  阳 137 25,316 20,784 

2 大  连 134 20,651 13,116 

3 鞍  山 103 5,569 4,307 

4 抚  顺 37 714 500 

5 本  溪 37 753 638 

6 丹  东 50 2,164 1,793 

7 锦  州 58 2,425 2,122 

8 营  口 29 1,990 1,645 

9 阜  新 35 1,497 1,229 

10 辽  阳 37 900 770 

11 盘  锦 34 1,542 1,289 

12 铁  岭 62 2,951 2,540 

13 朝  阳 44 2,794 1,589 

14 葫芦岛 41 1,959 1,558 

合计 838 71,225 53,880 

注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辽宁）交换的部分“双公示”

信息格式不符合国家要求的新标准，所以无法上报国家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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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（辽宁）征集“双公示”信息统计

（2021.08.01-08.31） 

 

省直部门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8,516 8,410 

2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1 1 

合计 8,517 8,4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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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沈  阳 150 13,738  12,819  

2 大  连 398 129,623  129,590  

3 鞍  山 92 4,477  4,401  

4 抚  顺 30 719 603 

5 本  溪 4 9 9 

6 丹  东 41 888 570 

7 锦  州 29 1,061 1,055 

8 营  口 270 170,794 167,528 

9 阜  新 9 57 56 

10 辽  阳 39 989 951 

11 盘  锦 20 1,979  1,790  

12 铁  岭 50 781 748 

13 朝  阳 75 8,095  7,393  

14 葫芦岛 45 1,221  1,155  

合计 1,226 334,431  328,668 

注：根据省编办 2017年提供的统计材料 14个市包括县区，具有“双

公示”职能的行政部门共计 3337家。 

       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 187号 

       电话：（024）31318663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sgsjb@xyln.net 

       传真：（024）31318631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110002 


